
啟英高中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疫應變小組第三十六次會議公告 0427 

壹、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4 月 25 日新聞稿  

貳、說明辦理新制 3+4 天縮短居家隔離實施辦法 

一、  實施「重點疫調」，自 4 月 26 日起開始實施：  

（一）以確診者發病日或採檢陽性日（無症狀者）前 2 天起所接觸者為密切接觸者。        

      與確診者接觸的「居家隔離」方式，將改採「3＋4」，意即 3 天隔離、4 天自主健康管理 

（二）密切接觸者包括同住親友、同班同學、同辦公室或同工作場域同事 (以九宮格方式

認定 )。  

（三）落實自主應變，確診者應主動提供衛生單位同住親友名單、校園及公司聯絡窗口

等資訊，個案相關之學校、機關、公司防疫長 (校長 )或負責人應先行造冊，以配合提供衛

生單位名冊。  

（四）設置「確診個案自主回報疫調系統」：確診者收到疾病管制署發送的連結網址，登

入後填寫上述同住親友及校方、公司、機關（構）之防疫長或其主管的姓名、住址、電

話、電郵等可供聯繫之資料，再由系統發送通知書給同住親友，另通知校方、公司、機

關（構）之防疫長或其主管請其匡列學校 /職場之接觸者並回傳名冊，提供給衛生局開立

電子居隔單以供作請假、保險、相關補助申請之依據。  

二、  縮短居家隔離天數為 3+4 天（3 天隔離+4 天自主防疫）；自 4 月 26 日起實施，回

溯目前已居隔超過三天者，自 4 月 27 日開始解除隔離。  

（一）前 3 天居家隔離期間，須待在家中以 1 人 1 室為原則，不得外出。  

（二）完成接觸者匡列後，安排 1 次快篩，如為快篩陽性則以 PCR 確認；隔離期間有症

狀及第 3 天 (或期滿 )進行快篩，陽性者持續隔離，陰性者進行 4 天自主防疫，第 7 天快

篩陰性解除自主防疫。  

（三）4 天自主防疫注意事項：  

1. 每天進行快篩，快篩陰性者可外出工作及採買生活必需品。  

2. 外出全程佩戴口罩  

3. 禁止於餐廳內用餐、聚餐、聚會、前往人潮擁擠場所及與不特定對象接觸。  

4. 快篩陽性者，禁止搭乘大眾交通工具，自行開車、騎車、或家人親友載送 (雙方全程佩

戴口罩 )前往社區採檢院所進行 PCR 採檢，倘若採檢地點較近，亦可步行前往，無須透過

衛生單位。或依地方政府衛生局訂定快篩陽性就醫流程辦理。  

四、4 月 26 日居隔與匡列對象調整如下: 

（一）先前居隔學生與跨班、交通車同學採納新制計算無須匡列(快篩或 PCR 結果陰性結果返校)，

如等候 PCR 結果時間為防疫假計算，  

 

 

 

 



（二）學生與教師確診後相關匡列辦法(教師部分延長一日第 4 日快篩結果陰性，第五日復班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三）  凡居家隔離學生教育局會發放 1 試劑、衛生局 2 試劑，如快篩試劑如無法順利領取，向學

校登記領取借用後(待 5 月份市場供貨正常後繳回)，可返校當日於隔離區進行快篩，也可自行購買

使用(不補貼費用)，亦可至社區採檢站採檢 PCR 陰性結果後返校如等候 PCR 結果時間為防疫假計

算。 

（四）確認返校陰性反應，學生部分經導師確認，教職員由人事室確認，兼課老師由教務處確

認，確認陰性後返校。 

（五）放寬就醫交通方式圖示  

  

（六）居家隔離天數縮短圖示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（七）4 月 26 日處理流程圖示  

 

 



（八）快篩陽性、與接觸確診者對應方式衛教宣導  

 

（九）如有個案有特殊需求，經防疫會議決議後執行。 


